
新钢高炉低碳富氧项目 110kV 变电站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第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现

将本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向群众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新钢高炉低碳富氧项目 110kV变电站输变电工程

建设地点：位于新钢厂区北大门西侧区域，变电站站址中心坐标：东经 114°

54'40.626"、北纬 27°47'44.368"。

主要建设内容：建设一座 110千伏变电站，2×70MVA主变，110kV出线 6

回，站内互联 110kV出线 2 回。对仙女湖变电站 110kv间隔、新钢三总降变电

站 110kv间隔进行改造，对厂区内部分线路进行改迁。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温主任 电话：0790-6292104

通信地址：新余市渝水区新钢冶金路新余钢铁集团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名称：江西和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小军 电话：13367008650

通信地址：九江市濂溪区浔南大道世茂国际商务中心第十层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可自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参意见

表或向我公司索取，生态环境部下载网址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下载调查表格或电话、信函或来访等方式向我公司索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在 10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采用实名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方式提交我公司，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我公司将真实记录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反映到项目中，并归档备查。

公示时间：即日起十日内。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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